
附件

2018年郴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部门预算

    一、部门基本概况

1．职能职责。

  (一)开展林业科学研究，促进林业科技发展，林木丰产，森林病虫害防治、优良植物资源实验示范技术推广、科普教育宣传、植物园绿地日常管护。

2．机构设置。

郴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组建于1963年，与郴州市南岭植物园实行一套人马统一管理。2010年4月，经郴州市编办批复同意加挂郴州市国有实验林场牌子。内设机构有宣传办、行政办、财务室、政工办、科研办、综治办、资源办、生产办、项目办、监察室、游客中心等11个内设机构，有组培技术研发中心、花卉研究中心、用材林研究室、经济林研究室、森林病虫害防控研究室、植物物种迁地保护研发中心、林地土壤化验室、林业科技信息资料室8个研究室。
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郴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三、2018年度部门预算表

1．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3．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4．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5．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6．部门收支总表

7．部门收入总表

8．部门支出总表

四、2018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1．2018年部门收支总体情况

收入预算。2018年年初预算数1004.59万元，其中，经费拨款905.84万元，其他收入98.75万元。

（2）支出预算。2018年年初预算数1004.59万元，其中农林水支出900.1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4.61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9.84万元。
2．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905.84万元，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1）基本支出。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515.84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其中：

①工资福利支出515.84万元，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社保缴费、住房公积金等。

②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0万元，包括离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助学金等。

③商品和服务支出0万元，包括办公费、交通费、会议费、印刷费、水电费、物业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2）项目支出。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390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其中： 

①业务工作经费支出380万元，主要用于：

1、用于2018年南岭植物园工作人员工资及五险一金、职业年金、按相关规定发放精神文明奖、医保铺底、零星增人、各类补助、工会经费和福利费等缺口，弥补人员经费缺口，保障职工利益，维护社会稳定。

2、做好2018年南岭植物园40.2公顷绿地日常管护、卫生保洁、安全管理、开展科研科普工作、更新园区科普长廊、植物标识牌制作，及相关科普活动、以及园区日常花卉的培育和摆放、保证科普馆和景观温室的正常运行，满足对公众开放的需要。

3、满足2018年对郴州国有实验林场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加强社区管理，解决国有林场职工参保及续保等问题。

②运行维护经费支出10万元，主要用于2018年举办两次花展、选取本土优良药用植物进行组织培养及森林植物保存利用技术研究三项工作。

五、关于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预算及增减变动情况说明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数18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1万元（其中：购置费0万元、运行费11万元），公务接待费7万元。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与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相比增减无变动，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数是郴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参考以往年度“三公”经费支出的情况下按照中央、省和市委市政府要求，厉行节约，继续严控“三公“经费，在2018年年初预算时填报的预算数。

六、关于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郴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2018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

郴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是差额拨款事业单位，财政预算没有安排机关（事业）运行经费。
2．政府采购情况

2018年政府采购预算1495万元，其中：货物采购预算623万元、工程采购预算641万元、服务采购预算231万元.
3．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和专项支出均实行绩效目标管理，其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金额1004.59万元、部门专项支出绩效目标金额390万元。

4．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1）车辆占有使用情况。郴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共有车辆11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3辆其中公务车1辆，科研业务用车2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8辆其中森林消防摩托车3辆，工具车1辆，南岭植物园游客服务观光车4辆。

（2）其他大型设备占有使用情况。郴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无价值100万元以上的大型设备*台。

1．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2．“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是指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境）费。其中，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以及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食宿费等支出。 

附件：郴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2018年部门预算公开表（表1-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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